
(一) 捐贈人之基本資料: 
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捐贈清冊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6月 30日止  

編 號 
捐贈者名稱 
或姓名 

捐贈 
金額 

捐贈日期 捐贈用途 指定 用途 說明 

1 康黃金愛心慈

善基金會 
28,000 112/1/9 夜天使經費 ■是 □否  

2 

財團法人台南

市安平區石門

國民小學教育

基金會 

27,685 112/1/11 特教助理員經費 ■是 □否  

3 康黃金愛心慈

善基金會 
43,200 112/1/17 夜天使經費 ■是 □否  

4 
康黃金愛心慈

善基金會 
22,400 112/3/7 夜天使經費 ■是 □否  

5 

財團法人台南

市安平區石門

國民小學教育

基金會 

5,900 112/3/10 
111(1) 

戶外教學經費 
■是 □否  

6 

財團法人台南

市安平區石門

國民小學教育

基金會 

4,030 112/3/14 
111(1) 

戶外教學經費 
■是 □否  

7 
康黃金愛心慈

善基金會 
50,400 112/4/12 夜天使經費 ■是 □否  

8 

財團法人台南

市安平區石門

國民小學教育

基金會 

4,050 112/4/21 
111(1) 

戶外教學經費 
■是 □否  

9 
康黃金愛心慈

善基金會 
34,400 112/5/10 夜天使經費 ■是 □否  

10 

財團法人台南

市安平區石門

國民小學教育

基金會 

2,800 112/6/5 藝術團隊經費 ■是 □否  

11 
康黃金愛心慈

善基金會 
48,800 112/6/6 夜天使經費 ■是 □否  

12 

財團法人台南

市安平區石門

國民小學教育

基金會 

3,540 112/6/16 學生午餐費補助 ■是 □否  

13 

臺南市安平區

石門國民小學

學生家長會 

1,440 112/6/16 家長午餐費 ■是 □否  

合計 276,645元 



 
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捐贈清冊(物資)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6月 30日止  

編 
號 

捐贈者名

稱或姓名 
捐贈物資 捐贈日

期 
捐贈用途 指定 

用途 
說明 

名稱 數

量 
時價 

 以下空白        

合計 0元 

 
 
 
 
 
 
 
 
 
 
 
 
 
 
 
 
 
 
 
 
 
 
 
 
 
 
 
 
 
 
 
 
 

 



(二) 辦理情形:  

 
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支出明細表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6月 30日止  

 
編 號 支用項目 預定支用金額 已執行金額 說明 

1 夜天使經費 
28,000 28,000 

康黃金愛心慈善基

金會 

2 特教助理員經費 

27,685 27,685 

財團法人台南市安

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教育基金會 

3 夜天使經費 
43,200 43,200 

康黃金愛心慈善基

金會 

4 
夜天使經費 

22,400 22,400 
康黃金愛心慈善基

金會 

5 
111(1)戶外教學經費 

5,900 5,900 

財團法人台南市安

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教育基金會 

6 
111(1)戶外教學經費 

4,030 4,030 

財團法人台南市安

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教育基金會 

7 
夜天使經費 

50,400 50,400 
康黃金愛心慈善基

金會 

8 
111(1)戶外教學經費 

4,050 4,050 

財團法人台南市安

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教育基金會 

9 
夜天使經費 

34,400 34,400 
康黃金愛心慈善基

金會 

10 藝術團隊經費 2,800 2,800 

財團法人台南市安

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教育基金會 

11 夜天使經費 48,800 48,800 
康黃金愛心慈善基

金會 

12 學生午餐費補助 3,540 3,540 

財團法人台南市安

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教育基金會 

13 家長午餐費 1,440 1,440 

臺南市安平區石門

國民小學學生家長

會 

合計 276,645元 

 
 
 
 



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 
支出明細表(物資)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6月 30日止  

 
編 號 捐贈物資 捐贈用途 已支用情形 說明 

名稱 數量 時價(元) 日期 數量 

 以下空白       

合計 0元 
說明： 一、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日期、捐贈用途及第九條各款 事
項。有關刊登捐贈者名稱或姓名，倘捐贈者表示反對，得不揭示全名。 二、辦理情形指財物
支用情形，另政府機關(構)得衡酌公告支用項目或支用計畫 說明、會議紀錄或執行成果報告
等其他有助責信事項 


